
兴教办发〔2022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兴安盟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实施
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旗县市教育局、发展改革委员会、科技局、文化旅游体育局、



兴安盟教育局 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兴安盟科技局 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

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兴安盟税务局



中国人民银行兴安盟中心支行 兴安盟银保监分局

2022 年 2 月 14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